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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與《文心雕龍》文體論體例的關係 

施又文  

摘要 

《春覺齋論文‧流別論》除了「贈序」、「雜記」、「序跋」三

種文體蔚興於唐朝以後，其餘文體在《文心雕龍》的時代已經發展成

熟。本論文主要探討《春覺齋論文‧流別論》文體論體例與《文心雕

龍》的關係。 

〈流別論〉的文體論組織，吸收了《文心雕龍》文體論中釋名義、

考源流、評佳作、論法則的精華，又參考《古文辭類纂》補充六朝以

後的選文加以賞析，可以說是民國初年相當有系統性的文體論簡史。

特別是舉陳最具代表性的名篇詳加解析，總結出大量切實的古文寫作

方法，這部分確實為《文心雕龍》所不及。 

美中不足的是，〈流別論〉的「書說」一類提出清代名家書信大

體可分為辨析學問與傳達心意的兩性質，但是並未進一步舉例說明。

其次，〈流別論〉的「學說」與「學記」、「記金石書畫古器物」的

「記」與「金石書畫」的「跋」，辨體不夠周至清晰。至於「雜記」

與「序跋」，僅籠括釋名義、論法則，而不及考其流變、評比佳作。

相較之下，《文心雕龍》嚴謹綿密、慮廣思周，而《春覺齋論文‧流

別論》則體例稍亂，間失統緒。  

關鍵詞：春覺齋論文、文心雕龍、古文辭類纂、文體論、體例、影響 

一、前言 

文體論是「文學體裁論」，又稱為「文學流別論」1，《文心雕龍》自〈辨

騷〉以下二十一篇 2，行文體例完全依照劉勰在〈序志〉篇所說的：「若乃論文

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上篇以上，綱領明矣。」四大綱領來編寫。然而《文心雕龍》文體論中四大

綱領的先後次第，也不完全劃一，如「原始以表末」常與「選文以定篇」混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1 如吳東權〈劉彥和的文學創作論--讀《文心雕龍》有感〉，稱｢文體論」為「文學流別

論」。見《中華文藝》，148 期(1983 年 6 月)，頁 47-54。 
2 范文瀾在〈原道〉注二，「文心上篇分類表」，將卷一的〈辨騷〉併入劉勰文體分類

的範疇。見氏著，《文心雕龍注》(臺北 市 ： 臺 灣 開 明 書 店 ， 1968 年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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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分，乃「寓選文於表末之中」；也常與「釋名以章義」前後倒置 3。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全文約 12000 言，由辨騷、詮賦、頌贊、銘箴、

誄碑、哀弔、史傳、論說、詔策、檄移、章表、書說、贈序、雜記、序跋等

組成，乃櫽栝《文心雕龍》與《古文辭類纂》論述各文體的淵源、流脈、功

能、語體、風格、創作規則、代表作家作品等等。 

從「辨騷」到「書」體，〈流別論〉的文體名稱全來自《文心雕龍》，

又借鑒了《文心雕龍》的觀念與架構。其文體概說不僅師承《文心雕龍》，

行文體例亦不離乎《文心雕龍‧序志》標櫫的四大綱領，對每類文體探其源

流、釋其名義、舉其名篇、總結其風格與寫作法則。特別是舉陳最具代表性

的名篇詳加解析，總結出大量切實的古文寫作方法，這部分為《文心雕龍》

所不及。 

然而，「贈序」、「序跋」與「雜記」等文體，乃唐、宋以後 開 始盛行 、

逐 漸 發 展 成 熟 ， 〈 流 別 論 〉 多 未 蒐 集 整 理 唐 、 宋 以 後 的 名 家 名 作，結合 文 體

論 加 以 比 較 賞 析 ， 以 至 於 這 幾 種 文 類 在 風 格 流 變 、 創 作 方 法 與 選 文 定 篇 等 部

分的批評與論述顯然不足。 

二、〈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體論體例的繼承與發展  

體例是編寫著作的格式或文章的組織形式，《文心雕龍》文體論的四大

綱領：「原始以表末」論文體的由來與沿革；「釋名以章義」敘文體命名的涵

義；「選文以定篇」舉各體的範文；「敷理以舉統」分析各體的作法、風格特

徵和避忌，學界已有不少論述 4。如前所述，《春覺齋論文‧流別論》的觀念與

架構淵源於《文心雕龍》，但是國內學界卻鮮少關注〈流別論〉與《文心雕

龍》文體論體例的關係。因此，本文嘗試拋磚引玉。 

雖然，〈流別論〉之「辨騷」、「詮賦」、「頌贊」、「銘箴」、「誄

碑」、「哀弔」、「史傳」、「論說」、「詔策」、「檄移」、「章表」與

「書」體多依循《文心雕龍》的成說，但亦有林紓獨具慧眼處。 

至於唐宋以後發展成熟的「贈序」、「序跋」、「雜記」等文體，再無

                                                 
3 參見王更生，《文心雕龍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第八章，三，「文

體論二十篇的基本架構」，頁 314-322。 
4
 如廉永英，〈《文心雕龍》體例考辨〉，《女師專學報》，第 1 期(1972 年 5 月)，頁 43-64。

王更生，《文心雕龍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第八章，文心雕龍文

體論，頁 309-336。黃景進，〈從「論文敘筆」看劉勰評論文類的方法與觀點〉，《中

華學苑》，51 期(1998 年 2 月)，頁 49-77。諸海星，〈淺論劉勰文體分類學的思想淵源

與論述體例〉，《勵耘學刊》(文學卷)，2010 年 2 期，頁 16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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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據《文心雕龍》辨流變、評佳作、釋名義與論作法、風格。因此本文將

〈贈序〉、〈序跋〉與〈雜記〉諸篇列入「〈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體

論體例的啟變」一節。 

(一)探溯源流 

考察文體的源流，是古代文體學家的基本功，劉勰、姚鼐論文體皆然，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承續《文心雕龍》文體論的編寫方法，對各類

文體考察其源起流變亦不遺餘力。 

如〈詮賦〉云：「其發源之處，實沿《三百篇》而來，至《楚辭》出，

局勢聲響始浩大而激楚。」 5賦體源自《詩經》與《楚辭》，因此林紓總結賦

體有「以騷為體」和「以對偶排比為體」兩種。 

至於流變，六朝以前沿襲《文心雕龍》之說。六朝以後，林紓以為｢小品

逾多，宋人以賦取士，破題竟有定格。……先朝館賦，格律較嚴，然多以詩

句命題。」科舉廢除之後，賦遂成為絕響，以上則是林紓的見地。 

又，〈流別論‧頌贊〉云：「頌之為言容也」，「《商頌》、《魯頌》

用之以告神明」，《商頌》、《魯頌》即「頌」體祖製。「贊」者，「颺言

以明事，嗟歎以助辭」，像是「益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是「贊」體

的濫觴。至於流變，「頌」由「容告神明」的美聖德、述形容，而「頌顯揚

人」而「覃及細物」，後代甚至用為刺譏，無有頌揚，流為訛變。比如〈原

田〉為野夫所作，〈裘鞸〉言辭諷刺，〈橘頌〉以物寄情，到了兩漢，用來

表彰人事。「贊」由「嗟歎助辭」而「唱拜為贊」而「託贊褒貶」，東晉郭

璞注解《爾雅》，不管動物、植物都寫了贊，內容兼有褒貶，也是一種變體。 

〈誄碑〉篇，林紓明白指出《左傳》當中的兩篇誄文：魯莊公〈誄縣賁

父〉、魯哀公〈誄孔子〉，為「誄」體之初始。最早刻石記載行跡為周穆王，

算是古碑的源起。至於流變，六朝誄文多有韻，唐宋誄體多散行。至於碑文

的演變，從漢到元朝，碑文整體風格產生了變化：「漢文肅，唐文贍，元文

蔓。」元朝連政府機關的一般應用文書都使用碑文，違反碑文最早乃是｢上古

帝皇」才能使用碑文｢樹石埤岳」的敬慎。 

〈史傳〉中的「史傳」為成辭，「傳」原本是解釋經書的主旨意趣，將

經文的旨意轉授明示後學，《左傳》記事解釋《春秋》經旨，這樣就把「傳」

                                                 
5 此即《文心雕龍‧詮賦》云：「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見張立齋，

《文心雕龍註訂》(臺北市：正中書局，1981 年)，頁 68。以下所引用《文心雕龍》

的內容一以張立齋，《文心雕龍註訂》為準，因此不再詳注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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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史」給結合了，但是到了司馬遷創作《列傳》，才開始區別各個人物加

以詳細論述，方便閱覽，把從編年體解釋經文的「傳」轉化成史書的「列傳」，

開啟了後來正史的傳體。至於流變，〈流別論〉略去《文心雕龍》所論述的

從東漢到魏晉史書的編寫情況不講，簡單提及「傳」體到了後代，區分出記

錄人物的「傳」體與敘述事蹟的「記」體，甚至零碎地記人記事的單篇，也

叫做「傳記」。  

〈論說〉承襲《文心雕龍》的見解，「群論立名」起於《論語》。戰國游

說之士向人主進言的說辭，為「說」體之祖 6。至於流變，從先秦到六朝，有

不少政論、經論、史論與文論的作品，林紓進一步主張，凡是文中發表了議

論的文字，無論其原先屬於何種文體，都可以認為是「論」體。「說」體在

唐朝以後發展出「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的說理文字，從明朝至民國，有

「經說」 7與「學說」兩種「說」體。  

「詔策」泛指帝王發布的各類詔令文告，到了漢朝，這種文書分成策書、

制書、詔書、戒敕四種，這是「詔策」的由來。〈流別論‧詔策〉評述兩漢

至唐宋元明「詔策」文風的發展變化說道：「漢詔最為淵雅」，「魏文……

詔書，……辭義偉然」，「晉武……詔敕所出，雅正當於政要」，晉明帝的

「遺詔冲抑，江表為之感慟」。因為漢、魏、晉有專人起草詔書，詔策辭情

並重，情采斐然。「六朝純以藻繢勝矣」，影響所及，唐宋詔策多行駢文，

「唐郁宋巧」是為特色。唐詔策推許唐太宗詔文為極品，舉其四詔〈節省山

陵節度詔〉、〈答房元齡解僕射詔〉、〈答皇太子承乾詔〉與〈責齊王祐詔〉

說：「咸真率無偽。」又節引宋詔多種，如宋太祖登極的大赦詔、宋仁宗賜

范鎮獎諭詔、北宋隆裕太后詔、宋高宗幸明州詔、宋高宗復位大赦詔、宋高

宗紹興親征詔，引用典故靈活貼切。至於陳腐的金詔與傖俗的明詔，都不值

得一提。這段流變史大大補充了劉勰所不及見的部分，並且｢寓選文於表末」

當中。 

                                                 
6 〈流別論〉認為戰國游說之士的「說」辭為「說」體濫觴，係採用姚鼐《古文辭類纂‧

序‧書說》的解釋，見姚鼐輯，王文濡校註，《重校古文辭類纂評註》(臺北市：臺灣

中華書局，1973 年)，頁 5。《文心雕龍‧論說》則認為，「舜驚讒說」與「伊尹論味」

才是說體的發軔。 
7 明遺民王夫之撰《讀四書大全說》、《春秋家說》。《讀四書大全說》，按照胡廣《四

書大全》原來的篇章次序，以讀書劄記的形式，借用其中某些命題，來闡述自己的

哲學思想觀點，批判宋明理學。而《春秋家說》則上承其父《春秋》家法，攻擊反

駁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的缺失，往往合乎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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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別論‧檄移〉並未對「檄移」詳考源流，只在指導變化官民的文移

一體，介紹劉勰未曾關注的變體〈北山移文〉 8，並且說後代移文多出自文書

小吏之手，搞砸了移文的體制。  

「章表」係臣子上言君王，在〈章表〉篇，林紓並未做探源的論述，倒

是提及章、奏、表、議四種上書產生於漢朝及其用途。又補充說明古今臣子

製作章表的用心有別，古代的章表循名課實，而清代的臣子上言則多粉飾補

救，務取纖密不差。  

《文心雕龍‧書說》云：「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

繞朝贈士惠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子宣，詳觀四

書，辭若對面。」劉勰把春秋時期的這四封書信，當作是書信的起源。然而

林紓卻採用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書說》的看法，把時間推得更早，「書」

體開始於《尚書‧君奭》周公即位輔政，召公懷疑周公的動機，周公對召公

奭的解釋之文。並且，精準提出「與書」一詞的發軔處，《左傳‧文公十七

年》鄭子家與書趙宣子。 

在「書說」體，〈流別論〉對七雄游說之士的說辭輕描淡寫帶過，而以

很長的文字介紹書信的歷代發展。林紓論及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

孫會宗書〉、揚雄〈答劉歆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四篇書信，其

評論結合作家身世，突顯出作家作品的個性特徵。又說，韓愈寫了很多的書

信給人 9，到了清代，名家的書信大體可分為「辨析學問」與「傳達心意」的

兩種質性，與「漢唐規律，頗有同異」。 

(二)詮釋名義 

《文心雕龍》文體論基本上都解釋了當時各種文體命名的涵義，但是對

於「騷」體卻未加考釋，而〈流別論〉卻引用了《文心雕龍‧辨騷》云：「酌

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說明「騷」體的核心在情感內容的真實。

筆者以為，「騷」體蘊含的情感偏向憂愁憤懣的質性，誠如段玉裁《說文解

字注‧十篇上‧騷》所云：「《屈原列傳》曰：『離騷者，猶離憂也。』……

騷本不訓憂，而擾動則生憂，故曰猶。」10既然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

                                                 
8 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0 年)，第 43 卷，頁 814-817。 
9 〔唐〕韓愈，《韓黎集‧文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第二卷〜第三

卷，頁 76-134。 
10〔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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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序〉 )，那麼，無病呻吟、為文生情的作品，自然是「咸不能似」《離騷》

了！因此林紓才會認為柳宗元的賦作多抒發牢騷，雖不以「騷」名，實則為

「騷體」 11。 

「賦」體得名之由，引《文心雕龍》的解釋，而變動「寫」為「寓 」云 ：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寓志也。」通過解釋「賦」的含義是「鋪陳」，

確定了賦的體制特點在於「鋪采摛文，體物寓志」，〈流別論〉說前句偏重

賦體講、後句偏重賦的旨趣言。 

「頌」、「贊」兩體，沿用《文心雕龍》云：「頌者容也」，「贊者明也。」

「誄」體、「碑」體，亦沿用《文心雕龍》的釋名：「誄者，累也。累其德

行，旌之不朽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

《文心雕龍‧銘箴》將「銘」與「箴」合為一篇，主要是「銘」與「箴」體

的內容重在德行，因此〈流別論〉沿用《文心雕龍》的成見，說「箴」體好

像治病的石針一樣，用來防備人身心的過失，卻未就「銘」體解釋其得名之

義，這是〈流別論〉釋名例之缺失。根據《文心雕龍》，「銘」與「碑」，

都是「因器立名」。  

對於「哀」、「弔」體，林紓沿用了《文心雕龍》的說法：「哀者，依

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弔者，至也，言神至也。」悲哀確實充滿心

裡，用哀辭表達；弔文是賓客對治喪主人的慰問，基本上以「到來」作為安

慰的言詞。 

「史傳」體，林紓亦沿用了《文心雕龍》的說法：「傳之為言轉也。轉

受經旨，以授於後。」「史傳」的「傳」，原本是解釋經書的主旨意趣，將

經文的旨意轉授明示後學，《左傳》記事解釋《春秋》經旨，這樣就把「傳」

和「史」結合了。「論說」體，〈流別論‧論說〉解釋「論」體得名之由，

沿用了《文心雕龍》的說法：「論者，倫也」，論的含義就是條理，論文就

是把道理說得有條理而沒有差錯。至於「說」體，折衷《文心雕龍》與《古

文辭類纂‧序》的說法云：「說士言也。」「詔策」體的名稱含義亦引用《文

心雕龍》云：「策者，簡也。詔者，告也。」  

                                                 
11《柳河東集‧卷二‧古賦‧懲咎賦》小序下云：「《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

得召，內憫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蓋為永州司馬時所作，元和三年秋也，晁太

史取此賦於續楚辭，序曰：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厄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

十篇。』」見〔唐〕柳宗元著，蔣之翹輯注，《柳河東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4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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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移〉是《文心雕龍》第二十篇：「檄」用於軍事上的徵召、聲討，

「移」用於文教或歸順者，為兩種官方文書。〈流別論〉詮釋「檄」的含義

說：「檄之為言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所謂「檄」就是明明白白

把問題給宣示出來；〈流別論〉又云：「移者，易也，令往而民隨者也。」

移文對於官吏百姓具有指導變化的作用，這些都本諸《文心雕龍》解釋名稱

的含義。林紓說明「章表」的名義：「章者明也，表者標也。」亦沿用《文

心雕龍》。至於〈流別論‧書說〉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

書的含義是舒展，為表達心思的文字，把言詞舒陳，寫在簡牘，這也是沿用

《文心雕龍》的解說。 

(三)品評範文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選評各文體的典範作品，有時是為了突顯

該體的作法，有時在評比優劣，有時結合作家的個性、身世來講，有時強調

作家的感情是否真實，有時分析如何學習古人而創新，特別是唐朝韓愈的作

品引用最多。 

〈辨騷〉一篇，林紓舉《九章》當中的〈惜誦〉與〈涉江〉做說明。文

引〈惜誦〉從「忠何罪而遇罰兮」到「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

林氏說：「其曰莫之白、曰莫察、曰無路、曰莫吾聞，積遝而下，不外一意，

胡以讀之不覺其遝，由積愫莫伸，悲憤中沸，口不擇言而發，惟其無可伸愬

故遝，惟遝乃愈見其衷情之真。」引文後下一結論：「乃知騷經之文，……，

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唐朝柳宗元被貶永州，其賦作如〈解祟〉、〈懲

咎〉、〈閔生〉、〈夢歸〉、〈囚山〉、〈宥蝮蛇〉、〈斬曲几〉、〈憎王

孫〉多怨嘆牢騷，雖不以「騷」名，實則為「騷體」，與屈原作品發聲不能

自已相似，因此〈流別論〉云：「惟屈原之忠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柳柳

州之自歎失身，故追懷哀咎，不可自已，而各成為至文，即劉勰所謂真也實

也。」 

〈詮賦〉一篇，林紓舉了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與左思〈三

都賦〉，說明賦作雖「頌揚而實諷諭」的技法。之後，簡單評論〈子虛賦〉、

〈上林賦〉、〈甘泉賦〉、〈羽獵賦〉、〈魯靈光殿賦〉、〈景福殿賦〉、

〈海賦〉、〈江賦〉等大賦，這些大賦或者描寫京城宮殿、園林打獵或者江

海景況，體制宏偉、筆調誇張，不同於那些「草區禽族，庶品雜類，極雕鎪

組織」的小賦，評選佳作當中混合著賦的流脈抒論，皆本諸《文心雕龍》來

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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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贊〉一篇，林紓讚美揚雄的〈趙充國頌〉，語語經心，極意摹古，

發聲洪肅，無一語纖弱、輕浮、淺白；相較之下，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

褒貶雜居，部分語詞淺白，因此，〈趙充國頌〉合乎典章，而〈漢高祖功臣

頌〉則為末代訛體。 

〈銘箴〉一篇，《文心雕龍》品評〈黃鉞銘〉僅曰：｢吐納典謨」，〈流

別論〉則鑑賞周至：｢用字極庸，而神骨極駿，賦色又極古澤。……斯柔斯休

二語，閒閒著筆，已包括無數安邊之略。」從用字、風格到如何概括陳述，

娓娓道來，大大補充了《文心雕龍》的粗疏。〈流別論〉又舉了班固〈封燕

然山銘〉文：「鑠王師兮徵荒裔，剿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

邱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12銘辭採用｢●●●●兮●●●」的句法，

類於楚辭，卻有「聲沉韻啞」的效果，與銘文的體制要求「典重」吻合。韓

愈模仿〈封燕然山銘〉「用 7 字體，省去兮字」的法門，為人寫墓誌銘，比

如〈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銘辭：「再鳴以文進塗闢，佐

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返玄宅。」 13每

句屢用頓筆，「令拗、令蹇、令澀」，就有別於古詩的句法，達到「聲尤沉

而啞」的效果。就「箴」體而言，《文心雕龍》品評揚雄作卿尹、州牧二十

五箴曰：｢稽古，始範虞箴」，而〈流別論〉較具體說明：｢〈九州牧箴〉語

質義精，聲響高騫。」又說程頤的〈視〉、〈聽〉、〈言〉、〈動〉等四箴

文字簡樸無華；還有曾國藩〈立志〉、〈居敬〉、〈主靜〉、〈謹言〉、〈有

恆〉等五箴，在四言中雜以長短言的使用，奇特有變化。補充分析六朝以後

箴體的名家作品，乃合選文與流變為一。 

《文心雕龍‧誄碑》一篇說到，「誄」體應用在王侯將相，「序事如傳」、

「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

如可傷」，並且認為潘岳誄文「巧於敘悲」而曹植「體實繁緩」，但對於二

者的一優一劣，並未展開論述。林紓在〈流別論〉中則清楚說明為什麼潘岳

誄文「巧於敘悲」而曹植「體實繁緩」的原因。林紓舉了潘岳的〈武帝誄〉

部分的四句誄文「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14說戀恩之情，

溢於言表；又舉了〈楊荊州誄〉部分誄文：「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

                                                 
12同註 8，第 56 卷，頁 1029-1030。 
13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 年)，第 3 冊，頁 2643-2658。 
14 全名為〈世祖武皇帝誄〉，見〔晉〕潘岳著，王增文校注，《潘黃門集校注》(鄭州

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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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

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 15之後曰：「自敘交

誼，不期沉痛。」這是因為潘岳「以深情為人述哀」才能把誄寫得哀惻動人。

林紓又列舉潘岳的〈馬汧督誄〉16、〈楊仲武誄〉17，前文「琢句奇麗」、「悲

憤有餘音」；後文「夾敘風物，觸目成悲」。相較之下，曹植為悼念曹丕寫

的〈文帝誄〉 18，在 1200 多字中只有寥寥數語提到文帝，其他都是「自陳己

事」，這就失去誄體「緣情抒哀」的本質。〈流別論〉借由對潘岳 4 篇誄文

的點評，指導後學寫作的要領。碑文與誄文都有序德，但「誄…纏綿悽愴」、

「碑…文質相半」(李善注)19，這是「誄」、「碑」文體異同處。《文心雕龍》

說，寫作碑文，「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文心雕龍》概括蔡

邕碑文曰：「陳、郭二文，詞無擇言」，而林紓則進一步讚美〈郭有道碑〉20：

「氣韻至高，似鼎彝出於三代，不必極雕鐫之良，而古色斑斕，望之即知非

晚近之物。」對於〈陳太丘碑〉更加意點評，說該碑有三，第一碑〈陳太丘

碑〉 21：「歎功述行，碑中敘太丘事，似遺愛碑。」第二碑〈陳太丘廟碑〉比

較簡約 22，而墓碑即〈文範先生陳仲弓銘〉23：「最著意，敘太丘生平文，渾穆

雅健，使元明人恣意模仿，終形其傖。」 總結碑文的寫作要領時，又舉了唐

朝韓愈的〈平淮西碑〉與〈南海廟碑〉說明：「往往宜長句者，必節為短句，

則句句落紙，始見凝重。」言辭的選擇與句式的使用之所以重要，因為它直

接關係到文體所呈顯出來的體貌風格，即使同一個大類下的相似文體，因為

遣詞造句之異，風格亦各有千秋 24。 

                                                 
15同前註，頁 205-216。 
16同註 14，頁 224-236。 
17同註 14，頁 236-242。 
18〔魏〕曹植著，劉殿爵、陳方正、何志華主編，《曹植集逐字索引》收入《魏晉南北

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集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九種，頁 84-87。 
19同註 8，第 17 卷，〔晉〕陸機〈文賦〉，頁 310。 
20全名為〈郭有道林宗碑〉，見〔漢〕蔡邕，《蔡中郎集》(臺北市：中華書局，1966

年)，卷 2，頁 1-2。 
21同前註，卷 2，頁 5-8。 
22同註 20，頁 8-9。 
23同註 20，頁 2-5。 
24張勝璋，〈論林紓的文體觀〉，《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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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弔〉一篇，哀辭的應用對象是短命而死者，劉勰認為潘岳的哀文集

古人之大成，就遣詞造句而言，「辭變」，「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文辭

多變化，多音節急促的四言句法，感情內容上「慮善」、「情洞悲苦」，敘

事的功夫了得就像在寫傳記一樣，〈金鹿哀辭〉與〈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

哀辭〉 25是其代表作，由於《文心雕龍》品鑒周詳，因此〈流別論〉僅僅補充

這兩篇哀辭的背景資料。林紓認為，六朝以後的作家，以韓愈的哀辭寫得最

好，比如〈歐陽生哀辭〉 26，哀悼父母還健在、離親遠宦、夭死異地、雙親未

在身邊的歐陽詹，哀文既悲憫歐陽詹，也同情歐陽詹的雙親悲傷孩子死亡。

總之，潘岳與韓愈的哀文，確實發揮了「哀」體：「悲實依心」、「情主於

痛傷」、「辭窮乎愛惜」的主旨。在「弔」體的部分，林紓舉賈誼〈弔屈原

文〉、揚雄〈反離騷〉與蔡邕〈弔屈原文〉，但他並不像《文心雕龍》就前

三篇的寫作技巧來比較優劣得失，倒把重點放在他們與屈原遭遇相同，以憑

弔屈原來抒發內心的不得志。這是〈流別論〉別有見地之處。 

〈流別論‧史傳〉一節，置史傳的流變不論，將重點放在司馬遷寫作《史

記‧列傳》的筆法上，指示後人寫作史傳的最高典範。林紓舉《史記‧樊酈

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將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四個人的合傳詳加說明。

這四個人都是劉邦手下能征慣戰的將領，司馬遷既注意到同中之異，也注意

到異中之同。例如，他們四個人都為大將，這是相同點；但是他們所帶領的

兵種不一樣，這是相異之處，司馬遷為了頭緒清楚，以不同的筆法來描寫這

四個人。寫樊噲，用「先登二字，以表異噲之功」；談酈商，用「每從征，必

領以官銜」；講夏侯嬰，他率領戰車部隊，長期擔任「太僕」一職，「以太僕

為全傳耳目」。論灌嬰，在楚漢相爭的關鍵時刻被任命為騎兵將領，用「所將

卒」來表異灌嬰帶領所屬將士們南征北戰的功勳。以上四人合傳的寫法，即

林紓所謂的「雖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謂因事設權者也」！所

以《史記》的寫作能夠尋繁領雜，從頭到尾條理清楚。 

〈論說〉中的「論」體，林紓承襲《文心雕龍》評述了從先秦到魏晉的

作家作品，除此之外，〈流別論〉特別討論賈誼〈過秦論〉27、陸機〈辨亡論〉

28、曹魏夏侯玄〈樂毅論〉、〈張良論〉這四篇，說都是「有感而作」，特別

                                                 
25同註 14，頁 184-185、頁 188-189。 
26同註 13，第 2 冊，頁 1512-1521。 
27同註 8，第 51 卷，頁 949-951。 
28同註 8，第 53 卷，頁 98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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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面兩篇「所見之確，所蘊之深」，見識真確、蘊蓄深遠、概括眾義，還

能通達地分析事理、確立主旨。至於唐宋明清大家的論體，諸如韓愈的〈諍

臣論〉、〈顏子不貳過論〉、蘇洵父子的議論文字與王夫之《讀通鑑論》、

《宋論》，或者過於直白、或者批評偏頗，都不是好的論理文。 

相對於「彌綸羣言，研精一理」的論理文，《文心雕龍》評述從戰國到

兩漢游說之士「說」體的作家作品，但是〈流別論〉卻只引了唐朝韓、柳二

家的〈馬說〉與〈捕蛇者說〉，這兩篇雖然引譬設喻、因事而發，卻是利用

寓言體寄託人生的意涵，迥異於正統游說之士「說辭」之「說」。 

「詔策」一體，唐詔策推許唐太宗詔文為極品，舉其四詔〈節省山陵節

度詔〉、〈答房元齡解僕射詔〉、〈答皇太子承乾詔〉與〈責齊王祐詔〉說 ：

「咸真率無偽。」又節引宋詔文字多種，如宋太祖登極的大赦詔、宋仁宗賜

范鎮獎諭詔、北宋隆裕太后詔、宋高宗幸明州詔、宋高宗復位大赦詔、宋高

宗紹興親征詔，引用典故靈活貼切。 

〈檄移〉當中的「檄」是古代用於徵召官吏或軍事聲討的文書，〈流別

論〉舉隗囂的〈移檄告郡國〉文，責備王莽犯下「逆天、逆地、逆人」三大

罪，而偏重在「逆人」之罪 29，隗文描寫王莽的兇殘形象鮮明生動，文字簡明

嚴厲而能概括整體，讓人讀了莫不動容。又舉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30一檄，

以詳審之筆疏理曹操罪證，「寓嚴切於暇豫之中」，可以說是檄文的最上品。

鍾會的〈移蜀將吏士民檄〉 31，用歷史的成敗禍福告知蜀國，而避免以正義責

備蜀國，免得陷入魏擁立不正的格局，取捨用筆非常好。東晉桓溫的〈檄胡

文〉，文中用「胡賊」謾罵胡人石勒荼毒中原，行文激切。鍾文與桓文「一

雅一激」，合乎夷夏大義，都是正統的檄文。至於〈檄江神〉、〈討侯景檄〉

與〈江總檄〉，則是從反面說明內容荒唐或不合乎體製的敗筆。「移」體，

林紓舉了西漢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 32，稱許曰：｢曉而喻博」；又補充了

陳朝徐陵的〈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33、〈移齊文〉34等篇，發揚士氣。至於南

                                                 
29〔劉宋〕范瞱著，﹝唐﹞李賢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

市：鼎文書局，1994 年)，卷十三，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移檄告郡國曰」一段文

字，頁 515-519。 
30同註 8，第 44 卷，819-824。 
31即〈檄蜀文〉，同註 8，第 44 卷，頁 830-833。 
32同註 8，第 44 卷，頁 833-836。 
33見〔陳〕徐陵著，許逸民校箋，《徐陵集校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81-389。 
34同前註，頁 38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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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齊孔稚圭之〈北山移文〉，文章借北山山靈的口吻，嘲諷了當時的名士周

顒故作高蹈而又醉心利祿，雖非官方文書，然而「最瑰邁奇古，巧不傷纖，

謔不傷正，……文已足傳。」 

｢章表」一體，〈流別論〉舉左雄的〈日食進諫〉，評其「切直」：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惡；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

而習諛者多。故令人主數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不悟，至於危亡。

臣伏見詔書顧念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
35
 

另外，胡廣上疏向順帝進呈，以籌策決定皇后的不宜，文章簡約得當，

這兩篇都是不錯的作品。唐朝章表名家，林紓只取陸贄章表「切實」與常袞

的「典重」而已，然而並未就二家範文詳細評賞 36。 

〈流別論‧書說〉一節講的就是書信，也就是《文心雕龍‧書記》之「書」」。

〈流別論〉論及春秋時代〈呂相絕秦〉，把言辭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無法再

淋漓盡致，行文雖多不實之處，然而讀者仍然了解文雅之道。子產的〈告范

宣子輕幣〉，句句真誠，又能引用《詩經》，「淹博中卻含蒼質之氣，語語純實」，

是「與書」的上乘之作。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揚雄〈答

劉歆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四篇書信，其評論結合作家身世，突顯

出作家作品的個性特徵，如司馬遷之「悲慨淋漓」、楊惲之「過自標舉」、揚

雄之「措詞簡貴高厲」、嵇康之「直率」及「山野之性」，皆掌握關鍵處，較

劉勰所論更為詳贍切實，後學應當把握適合自己的作家作品來師法，正所謂

「各就性之所近」，有相當程度的啟發。〈流別論〉又說，清初大老崇尚樸

學，以「與書」來辨析學問、考訂故實，而文章家沿用其體，在書信中傾吐

心意，清朝的「與書」既成了「尋檢遺忘」之用，又不離乎「舒布其言」的本

意，相較於「漢唐規律」有同有異。可惜的是，〈流別論〉未曾列舉袁枚、袁

宏道、張岱、方苞、姚鼐、黃宗羲、顧炎武等明清大家的書信文字比較說明。 

(四)論述寫作法則與風格避忌 

〈流別論〉講「賦」的體制是：「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寓志也。」

鋪陳詞藻，使用對偶或排比句鋪展開來，描寫物事寄託情志，表面雖是頌揚，

                                                 
35〔劉宋〕范瞱著，﹝唐﹞李賢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

市：鼎文書局，1994 年)，卷六十一，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頁 2021-2022。 
36《資治通鑑‧第 234 卷‧唐紀 50》，經常載入「陸贄上言」，見〔宋〕司馬光編撰，〔元〕

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臺北市：宏業書局，1974 年)，頁 7526-7558。又陸贄「請

均節財賦，凡六條」，見前書，頁 7555-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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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宗旨在「諷諭」，因此「麗詞雅義」是其整體的風格要求。「頌」體如

同「銘」體敬慎但沒有銘的規戒，像「賦」體需要鋪陳，但避免筆調誇張。

「贊」體「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文字貴簡短、忌冗長，以言簡盡情

為要點。綜之，「賦」、「頌」與「贊」體的寫作要領，完全本於《文心雕

龍》。然而，林紓更具體說明寫「贊」時：「不能過長，意長而語約，必務

括本人之生平而已。」說得比《文心雕龍》的「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

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還要簡淺，容易明瞭。 

相較於《文心雕龍》，林紓對於「頌」、「贊」兩體的創作技巧有更精

闢的解說。他提出「頌」、「贊」文章古雅，多以四言作結，風格鎮歛，所

以選詞要本於《詩經》，取材要「賦色於子書」；想嚴謹巧妙用字，就要「精

於小學」。在實際創作時，須注意句子的變化與照應，避免艱澀、險惡、深

晦、俚俗，「運以散文之杼軸，就中變化」，運用散文的句法使文章古雅有

變化，而不至流於呆板。 

「銘」體的風格要弘潤，比如蔡邕〈黃鉞銘〉簡古識遠，「箴」體宜於

「確切」，「陳義必高，選言必精，賦色必古，結響必騫」。「誄」體的部

份，〈流別論〉主張「四言」是其基本的句法，但不完全都是四言，寫作上

「當緣情而抒哀」。「碑」體的部份，「大抵碑版文字，造語必純古，結響

必堅騫，賦色必雅樸，往往宜長句，必節為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落紙，

始見凝重。」這是「敷理以舉統」，指示碑文的寫作原則，包含選言、聲韻、

風格、句法。因此林紓最推重蔡邕碑文，說〈郭有道碑〉 37：「氣韻至高，似

鼎彝出於三代，不必極雕鐫之良，而古色斑斕」，而〈文範先生陳仲弓銘〉38 ：

「敘太丘生平文，渾穆雅健。」符合碑文矩範。 

「哀」體，〈流別論〉本於《文心雕龍》的：「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

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進一步解釋情悲韻

勝的要領是：「既以情勝，尤以韻勝。韻非故作悠揚語也，情贍於中，發為

音吐，讀者不覺其緜亙有餘悲焉，斯則所謂韻也。」至於「弔」文的寫作原

理原則，〈流別論〉說：「蓋必循乎古義，有感而發，發而不失其性情之正，

因憑弔一人，而抒吾懷抱，尤必事同遇同，方有肺腑中流露之佳文。」強調

憑弔的對象與作者有相同遭遇的話，流露出「循乎古義」的真感情，才是成

                                                 
37同註 20。 
38同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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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篇弔文佳作的內在質素。 

〈流別論‧史傳〉一節，林紓在評析《史記‧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的作法之後，總結了寫作史傳的原理原則說：「記事之作，務取簡明，凡局

勢之前後，宜有部署；有前後錯敘而眼目轉清，有平鋪直敘而文勢反窒；則

熟取《史》、《漢》讀之，自得制局之法。」所謂記事「簡明」、「前後錯敘」、

「平鋪直敘」等，既是具體文法，又是普遍適用的原則，相較於劉勰論史傳

文學時所謂「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

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之論，更為具體明確。 

〈流別論‧論說〉一節，「論」體的寫作要訣統合在代表作家作品的評

論內，可以說「選文以舉統」。比如提及政論性質的〈過秦論〉、〈辨亡論〉

之後，林紓說，寫論理文要有內涵與見解，｢吐辭括眾義而歸醇」、「析理抑

群言而立幹」，這就是《文心雕龍》講的：｢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說」體的寫作要領，〈流別論〉也沿用《文心雕龍》：｢凡說之樞要，必使

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提出了游說的說辭，必須有

利於時政而又意義正當；既要有助於政務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顯。

這樣的意思，不同於唐朝衍伸出來的「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 39的說理文。 

〈流別論‧詔策〉一節，評述了兩漢、魏、晉、唐、宋、元、明詔策文

得失之後，總結了「詔策」文體的寫作要領云：「鎔鑄經史，持以中正之心，

出以誠摯之筆。」此外，《文心雕龍‧詔策》提到了帝王的詔告文書，因應

下行對象與用途之殊，風格會有所不同。比如「授官選賢」，詔文要信實明

朗。「優文封策」，詔文要如雨露般潤澤。「敕戒恆誥」，要像燦爛的群星

吐出光華。軍事方面「治戎燮伐」的文誥，要有雷霆一般的聲威。寬赦過失

「眚災肆赦」的文誥，要像春天的露水一樣滋潤人心，則是〈流別論‧詔策〉

未曾關注者。 

「檄」、「移」是兩種文體，〈流別論〉講檄文的寫作要領乃沿用《文

心雕龍》，卻將《文心雕龍》的內容拆成兩段，放在〈流別論〉「檄」一節

首尾照應：「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敘事要明白清楚，氣勢壯盛、

文辭果斷；「植義颺辭，務在剛健」，無論確立意義或運用文辭，都必須堅

強有力。〈流別論〉轉而拈出「義憤公道」是檄文「剛健」的根本；而隗囂

的〈移檄告郡國〉文、桓溫的〈檄胡文〉、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39﹝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巿：長安出版社，1978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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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最符合檄文的常法。至於「移」文的寫作要領與《文心雕龍》一樣，

置而未論。  

〈流別論‧章表〉一節講的是臣子上言的上行文書，清朝統稱「奏議」，

〈流別論〉一節講「章表」的寫作特點與要求，完全同於《文心雕龍》，「章

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把謝恩的「章」送到朝廷，風

格應當明朗；把陳請的「表」呈上皇宮，骨力辭采應該顯耀。又說：「雅義

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以雅正的內涵增強「章表」的風采骨力，用清

新的文辭彰顯形式上的美好。〈流別論‧書說〉一節，林紓在鑑賞歷代名家

書信之後，歸納了寫作書信的法則說： 

大抵與書一定之體，果有所見，如先輩之析辨學問可也。至於指陳時

政，抗論世局，或敘離悰，或抒積悃，所貴情摯而語馴，能駕馭控勒，

不致奔逝，奮其逸足，則法程自在，會心者自能深造之也。 

這樣的解釋，與《文心雕龍》云：｢詳總書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任

氣，優柔以懌懷」相去不遠，然而更偏重在｢與書」體的感情真摯、語氣平和

與書寫得當。  

三、〈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體論體例的啟變  

在 林 紓 〈 流 別 論 〉 之 前 ， 所 有 的 古 文 文 體 都 是 以 功 能 對 象 來 分 類 ， 但 是

〈 流 別 論 〉 別 開 生 面 ， 在 「 論 」 體 與 「 雜 記 」 體 都 以 語 言 表 達 方 式 分 體 ， 亦

即 ， 凡 行 文 一 涉 及 議 論 即 為 「 論 」 體 ， 一 切 記 敘 文 皆 為 「 雜 記 」 體 ， 具 備 了

現代散文分體的雛型。 

除 此 之 外 ， 〈 流 別 論 〉 的 「 贈 序 」 、 「 序 跋 」 與 「 雜 記 」 ， 由 於 是 唐 宋

以 後 發 展 成 熟 的 文 體 ， 在 編 寫 或 組 織 文 章 時 ， 未 必 能 夠 兼 具 《 文 心 雕 龍 》 的

四 種 綱 領 ， 但 基 本 上 會 解 釋 文 體 命 名 的 含 義 與 由 來 ， 說 明 文 體 的 功 能 不 同 而

有相應的作法、風格與避忌。 

(一)〈贈序〉 

由於《文心雕龍》並沒有「贈序」一類的文體，因此，林紓引用《古文

辭類纂‧序》解釋名義與由來云：「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

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

誼。」40君子贈人以言，用來表達「敬愛忠告」的情誼，這是贈序的本意。最早

出現的贈言事例，有春秋末年的顏淵、子路，戰國時代的魯共公贈梁惠王嘉言。 

                                                 
40同註 6，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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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文家真正開始以序題名作文贈人，像是陳子昂、李白都有這類文字，

且不改六朝駢儷習氣，韓愈一出，扭轉習氣，「贈序」文章才別開生面 41，林

紓舉了其中的〈送浮屠文暢師序〉、〈送廖道士序〉著意品評 42，推之為「神

品」。然後以「其餘歐、曾、臨川、三蘇亦各有佳處」幾句帶過，因此在考

察「贈序」文體的流變軌跡與風格特徵、寫作要領上，都不能作有系統而詳

盡的論述。 

此外，「壽序」是明清蔚起的一種文體，多用在人際應酬，方苞歸入「贈

序」類，明朝歸有光就創作了相當多的壽序。朋友之間祝福長壽，〈流別論〉

說：「舉一二事，足以為壽徵，衍而成文。」 

(二)〈序跋〉 

〈流別論‧序跋〉引《古文辭類纂‧序》云：「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 ，

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

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 43以儒家經典為例，經序是為了

擴大解釋經書的義理，乃｢序跋」名義的由來。中國最早的序，一般認為是漢

朝人為《詩經》所做的〈毛詩序〉以及為各詩所做的小序，林紓卻把易傳《十

翼》也當作是《周易》的序。選文定篇則選擇王安石、曾鞏、歐陽修三家序

跋文章之特長處概說，而未就特定篇章詳細評述。  

此外，〈流別論〉的重點在辨析「序」、「跋」之異、應用範圍與寫作

要領，比如論「序」、「跋」之異同與用途：「序古書、序府縣志、序詩文集、

序政書、序奏議、族譜、年譜、序人唱和之詩，歸入序之一門」；「辨某子、

讀某書、書某文後、傳後論、題某人卷後，則歸入跋之一門。」簡言之，冠

在文(書)前者曰「序」，附於文(書)後者曰「跋」。 

作序者平時博覽旁涉，「凡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

數語，中其要害」，那麼求序者就會心意滿足。書序不容易作，尤其是為子史

作序，作序者要兼備本領、興趣、掌握關鍵等三者，否則就會變成勉強湊數，

                                                 
41韓愈，《韓昌黎集‧文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第四卷，「序」，

頁 135-174。 
42參考拙著，〈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承與變--從「論

說」到「序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7 期(2018 年 3 月)，頁 11。 
43

同註 6，頁 2。又，從結構上講，《儀禮》的內容又可分為經、傳、記三部分。《儀禮》

十七篇，除《士相見禮》、《大射禮》、《少牢饋食禮》和《有司徹》四篇外，其餘十

三篇篇末都有《記》。見文言漢語網：http://www.wenyanhanyu.com/yili/8126.html，搜尋

時間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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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當時作家常犯的過失：「辨讀子、史二種文字，最有工夫，非沉酣其

中，洞其關竅，則可不必作。以不關痛癢之言，為集中備數文字，近人往往

有此病痛。」 

跋文通常放在書籍、文章、金石、字畫或碑帖等後面，文字言簡意賅，

〈流別論〉認為，為金石、書畫作跋最難，皆需學問。金石跋必「考據精實」；

書畫跋須考證「收藏之家」，詳審來自那個流派。 

〈流別論〉最後總結｢序跋」的寫作原則是：「序貴精實，跋貴嚴潔，去

其贅言，出以至理，要在平日沉酣經史，折中以聖賢之言，則吐詞無不名貴

也。」 44大抵而言，「序」、「跋」的寫作以精實明白為要，「跋」文尤其較

「序」文來得簡潔。 

綜上所述，〈流別論‧序跋〉在考察該文體的流變、作家作品的具體評

論上，皆付諸闕如。  

(三)〈雜記〉 

《文心雕龍‧書記》討論 6 類 24 種雜文，原來沒有「雜記」一名，至姚

鼐《古文辭類纂》才獨立出「雜記」一類，林紓仍然沿用姚選之體，並引《古

文辭類纂‧序》云：「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45說

明雜記類包括了「傳狀」與「碑誌」以外的一切記敘文，所以稱之為「雜記」。 

比較「書記」和「雜記」，《文心雕龍‧書記》說，「書記」偏重於書

寫紀錄的實務文書，而〈流別論‧雜記〉則不限於實務文書。 

〈流別論〉以為，「記」權輿於王羲之〈蘭亭集序〉與李白〈春夜宴桃李

園序〉，標題雖是序，實則是記文。雜記類依其體例可以分成六類，內容頗為

駁雜：包含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記樓臺、記書畫、記古器物、記山

水、學記、記遊讌觴詠與記瑣細奇駭之事等。 

第一類，與民生有關的勘災、濬渠、築塘，記文「語務嚴實」，記祠宇 ，

「或表彰神靈，及前賢之宦蹟隱德」，記亭臺，「或傷今弔古，或歸美主人

之仁賢」，風格要「高情遠韻」。 

                                                 
44﹝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序》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同註 39，頁

42。又《文章辨體序說‧題跋》云：「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

後，……當須明白簡嚴。』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柳始

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

也。」同註 39，頁 45。 
45同註 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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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記書畫、古器物，「務尚考訂，體近於跋尾」。韓愈〈畫記〉46寫

法脫胎於《周禮‧考工記‧梓人職》，從得畫、惜畫，與二三客論畫、觀畫，

趙君自述不能摹畫，韓愈雖然很喜愛這幅畫，但是又被趙君惜畫之情所感動，

因而贈畫趙君，記下此畫的事情原委。文章內容質樸，寫得很生動，雖是記

體文章仍有抒情性的內容，故而末段的情感深刻，也是本文能夠受到肯定的

原因之一。所以，林紓譏俏「後人仿效，雖語語皆肖，究同木偶。」 

第三類，記山水，〈流別論〉舉了唐朝柳宗元山水之作「古麗奇峭」在

韓愈之上，以其「精於小學，每下一字，必有根據，體物既工，造語尤古，

讀之令人如在鬱林、陽朔間，奇情異采，匪特不易學而亦不能學。」宋朝歐

陽修的山水之作改變前人風格，在舒徐的筆調中，「多作弔古歎逝語」。 

第四類，記瑣細奇駭之事，舉了方苞〈逆旅小子〉與袁枚〈書馬僧〉，

說明不入正傳的人物，可以放在「雜記」當中，但因為不是敘述事蹟的「記」

體，因此題名為「書」。 

第五類學記，雜記當中以學記最不容易書寫，作者必須「湛深經學儒術」，

才能言之成理、成就佳作，比如宋朝王安石與曾鞏，經學根柢深厚，專長此類。 

第六類，記遊讌觴詠，或者單篇專記遊讌觴詠之事，或者互相酬答的遊

讌觴詠，通常冠首篇者也稱之為序。 

〈流別論〉最後總結「雜記」的寫作通則說：「體物工者，作記匪不工。」

擅長摹狀事物者，當然專精於寫雜記文。 

就「雜記」而言，〈流別論〉並非對每類記敘文都品評名家範文，也沒

有詳細探索每類記敘文的流變軌跡。 

四、結論 

總結以上的討論，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的文體論體例與內容，

確實受到《文心雕龍》很大的影響，然而兩者還是有相異之處。  

以〈流別論〉的｢騷」、｢賦」、｢頌」、｢贊」、｢銘」、｢箴」、｢誄」、

｢碑」、｢哀」、｢弔」、｢史傳」、｢論」、｢說」、｢詔策」、｢檄」、｢移」、

｢章表」及｢與書」體來說，這些文體在《文心雕龍》的時代都已經發展成熟

了，就｢釋名以章義」言，除了｢銘」體，林紓沒有解釋其得名之義，其他各

體的詮釋皆本諸《文心雕龍》而來。 

就｢敷理以舉統」言，唯｢移」文的寫作要領闕論。〈流別論〉講｢賦」、

                                                 
46同註 9，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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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贊」的寫作要領，本諸《文心雕龍》，略有小異的是，林紓更具體

提出｢贊」的寫作「不能過長，意長而語約，必務括本人之生平而已。」並且

總括「頌」、「贊」兩體多以四言作結，風格古雅鎮歛，選詞要本於《詩經》，

取材要「賦色於子書」；想嚴謹巧妙用字，就要「精於小學」。在實際創作

時，須注意句子的變化與照應，避免艱澀、險惡、深晦、俚俗，「運以散文

之杼軸，就中變化」，而不至流於呆板。再者，〈流別論〉講｢銘」、｢箴 」、

｢論」、｢說」、｢檄」、｢章表」等各體的寫作、風格，亦沿襲《文心雕龍》。

講｢誄」體，藉由對誄文大家潘岳等 4 篇作品的點評，指導後學寫作誄文的要

領：「以深情為人述哀」才能把誄寫得纏綿悽愴。｢碑」體的寫作原則，包含

選言、聲韻、修辭、句法、風格都一一交代：「大抵碑版文字，造語必純古，

結響必堅騫，賦色必雅樸，往往宜長句，必節為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

落紙，始見凝重。」｢哀」體，〈流別論〉進一步解釋｢情悲韻勝」的要領：

感情豐富，形之於文，綿密動人餘悲盪漾，情調韻味自佳。〈流別論〉講｢弔」

體的寫作原理原則乃就《文心雕龍》的｢哀而有正」加以發揮：「蓋必循乎古

義，有感而發，發而不失其性情之正，因憑弔一人，而抒吾懷抱，尤必事同

遇同，方有肺腑中流露之佳文。」強調憑弔的對象與作者有相同遭遇的話，

流露出「循乎古義」的真感情，才是成就一篇弔文佳作的內在要素。〈流別

論‧史傳〉舉《史記‧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認為：「記事之作，務取

簡明，凡局勢之前後，宜有部署；有前後錯敘而眼目轉清，有平鋪直敘而文

勢反窒；則熟取《史》、《漢》讀之，自得制局之法。」所謂記事「簡明」、「前

後錯敘」、「平鋪直敘」等，既是具體文法，又是普遍適用的原則，相較於劉

勰論史傳文學時所謂「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

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之論，更為具體明確。而〈流別論‧詔

策〉並未像《文心雕龍》主張因應下行對象與用途之殊，｢詔策」風格會有所

不同。然而林紓總結｢詔策」體的寫作通則云：「鎔鑄經史，持以中正之心，

出以誠摯之筆。」為其獨到之處。至於｢與書」體，書信的寫作重在感情真摯、

語氣平和與書寫得當。  

就｢原始以表末」言，｢章表」並未考源，｢史傳」、｢檄」、｢移」諸體，

並未探索源起流變。｢頌」、｢贊」體考索源流軌跡，與《文心雕龍》同轍。 

就文體的起始來說，｢賦」、｢碑」、｢論」、｢詔策」皆本乎《文心雕龍》。

而〈流別論〉所提的｢誄」體的最早作品較《文心雕龍》來得明確，｢說」體

的濫觴較《文心雕龍》晚，而｢書」體則把時間推得比《文心雕龍》更久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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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尚書‧君奭》，並且，精準提出「與書」一詞的發軔處。｢史傳」體，

《文心雕龍》認為：｢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而〈流

別論〉則主張，司馬遷創作《史記‧列傳》，才開始區別各個人物加以詳細

論述，開啟了後來正史的傳體。 

就文體的沿革來說，〈流別論〉補充說明六朝以後｢賦」、｢詔策」的發

展簡史；｢誄」體六朝前後有韻、散之別。｢碑」體，漢朝、唐朝、元朝的碑

文風格有變化。「與書」體，林紓略舉從春秋到清朝「與書」的文風，詳細

品評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揚雄〈答劉歆書〉、嵇康

〈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四篇書信，又說，韓愈寫了很多的書信給人，到了清

代，名家的書信大體可分為「辨析學問」與「傳達心意」的兩種質性，與「漢

唐規律，頗有同異」。〈流別論‧章表〉，補充說明古今製作章表者用心之

懸殊，導致其風格產生很大的變化。 

就｢選文以定篇」言，〈流別論‧辨騷〉品題屈原與柳宗元的作品，前者

忠而被讒，滿腔怨憤；後者自嘆黨禍、仕途坎坷，皆是｢積愫莫伸」、｢悲憤

中沸」，而｢成為至文」。〈流別論‧詮賦〉，借由〈兩都賦〉、〈兩京賦〉

與〈三都賦〉說明｢雖頌揚，實寓諷諫」的技巧，又選擇園林打獵、京城宮殿、

江海景況等大賦之尤者，說明其所長。〈頌贊〉一節，以〈趙充國頌〉與〈漢

高祖功臣頌〉評比高下，又舉韓愈〈元和聖德詩〉的部分內容傷於雅正，提

示｢頌」文務必古雅。｢銘」具體分析〈黃鉞銘〉的用字、風格到概括的筆法，

又讚許韓愈模仿〈封燕然山銘〉「用 7 字體，省去兮字」的技法，轉而為人

寫墓誌銘，得到高度的成功。「箴」體，舉了漢朝揚雄、宋朝程頤的作品，

符合箴體「陳義必高，賦色必古」的要求。尤其曾國藩的〈五箴〉，在四言

中雜以長短言的使用，更是奇特而有變化，所謂：｢以散文之體，行於韻語中，

能拗能轉，亦自有神解。」乃是「寓表末於選文」當中。「誄」體，品量潘

岳與曹植誄文之高下，從而說明誄體的寫作：｢入己之事實，當緣情而抒哀」、

「以深情為人述哀」的法門。講「碑」體，具體分析蔡邕的〈郭有道碑〉與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古雅渾穆，合乎碑體：「造語必純古」、｢賦色必雅樸」

的要求。又以韓愈的兩篇作品，說明碑文造句宜用短句。「哀」體，〈流別

論〉與《文心雕龍》同調，讚美潘岳的兩篇哀辭寫得很好，但是因為《文心

雕龍》品評周至，因此僅補充哀辭的對象與潘岳的關係；林紓以為六朝以後，

首推韓愈的哀辭為傑什，而歸有光或方苞的部分哀辭，遠在韓作之下。在弔

體的部分，林紓舉賈誼〈弔屈原文〉、揚雄〈反離騷〉與蔡邕〈弔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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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像《文心雕龍》就前三篇的寫作技巧來比較優劣得失，倒把重點放在

他們與屈原遭遇相同，以憑弔屈原來抒發內心的不得志。這是〈流別論〉別

有見地之處。他又批評東漢胡廣〈弔夷齊文〉、阮瑀〈弔伯夷文〉這兩篇沒

有寄託情志、徒然表現文采而已。西晉陸機〈弔魏武帝文〉，序文雖然寫得

很好，但弔文本身不能夠完全把內心的感情表達淋漓盡致，綜上說明寫此種

文字必有相同遭遇，流露出「循乎古義」的真感情，才是成就佳作的要素。 

｢史傳」體，主張太史公能駕馭紜駁雜的史料，因事設權，「序事能各判

其人」，司馬遷《史記．列傳》的筆法，乃史傳文學的典範。「論」體，林紓

承襲《文心雕龍》評述了從先秦到魏晉的作家作品，此外，〈流別論〉特別

討論「有感而作」的賈誼〈過秦論〉、陸機〈辨亡論〉、曹魏夏侯玄〈樂毅論〉、

〈張良論〉，尤其是前面兩篇見識真確、蘊蓄深遠、概括眾義，還能通達地

分析事理、確立主旨。東漢末史學家荀悅編撰《漢紀》30 卷，立意「勸善懲

惡」，借以提供漢獻帝及其後繼位者能獲得振興漢室的啟示外，並有大量論

贊，這種秉筆直書信為殷鑑的贊評，截然有別於唐宋以後逞才使氣、有失公

允的論體文字，這也是「寓選文於表末之中」當中。在「說」體部分，林紓

並不似《文心雕龍》選評游說性質的説文，反倒舉了唐朝的兩篇變體－－〈馬

說〉與〈捕蛇者說〉，一較高下：「〈馬說〉之立義，固主於士之不遇而 言 ，

然收束語至含蓄，子厚〈捕蛇者說〉，則發露無遺，讀之轉無意味矣。」為

後學者指出寫作寓言體「說」的竅門。 

「詔策」體，〈流別論‧詔策〉評述兩漢至唐宋元明「詔策」文風的發

展變化，這段流變史補充了劉勰所不及見的沿革，且｢寓選文於表末」當中。

「檄」體，林紓舉了四篇檄文佳作，說明其各有擅場；又舉了三篇失敗的作品，

反面印證檄文的寫作要領。「移」體，林紓舉了從西漢到南朝齊的幾篇移文，

特別推許變體的〈北山移文〉。「章表」體，林紓評述漢魏間章表的寫作成就，

所引左雄、胡廣、陳琳、阮瑀、曹植、孔融諸人的章表佳篇，大體同於《文心

雕龍‧章奏》。六朝以後，林紓以為唐朝陸贄的章表文字切實、而常袞則「典

重」，以至於宋朝章表「雅趣橫生」，但並未列舉相關佳作詳細說明。 

｢與書」體，〈流別論〉論及春秋時代〈呂相絕秦〉，把言辭的力量發揮

到了極致；子產的〈告范宣子輕幣〉，引經據典、又句句真誠。司馬遷〈報任

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揚雄〈答劉歆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等

四篇書信，其評論結合作家身世，突顯出作家作品的個性特徵。〈流別論〉

又說，清朝的「與書」包含辨析學問與傳達心意的兩種質性，可惜未曾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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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書信文字詳細說明。 

「贈序」、「序跋」、「雜記」皆是唐宋以後發展成熟的文體，〈流別

論〉引《古文辭類纂‧序》解釋其得名的含義。探索源起流變的部分，「贈

序」、「序跋」，〈流別論〉引《古文辭類纂‧序》說明其最初的發軔；關

於「雜記」的起頭則自成一說；至於變遷發展的情況，都置而不論。  

「贈序」，〈流別論〉詳細評點韓愈的兩篇作品，推譽為神品。「序跋」，

〈流別論〉概括歐陽修、曾鞏與王安石的特長，並未評述其個別的作品。「雜

記」，僅就韓愈〈畫記〉、柳宗元與歐陽修的山水之作評論，其他各類均未

曾討論。 

就作法與風格避忌而言，「雜記」總論其寫作通則，「贈序」未曾討論

該體的寫作原則與風格避忌，「序跋」的寫作原則，則本於《文章辨體序說》

而更加明確。 

綜上，「贈序」、「序跋」與「雜記」三體，有相當多的空間有待後來

研究者的整理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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